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北京化工大学国内管理会议审批及预算表
（适用于各二级单位举办会议）
	举办单位
	
	会议名称
	

	会议内容
	
	会议地点
	

	会议形式
	□全线下  □全线上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参会人数
	共     人

	会议时间及天数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含报到及离会时间）

	会议范围
	□全校性管理类会议

	财务项目名称
	
	财务项目编号
	

	一、会议费收入预算（单位：元）

	注册费收入
	企业赞助收入
	项目经费
	其他收入
	合计

	
	
	
	
	

	二、会议费支出预算
（单位：元）
	（一）综合定额标准内支出预算

	
	伙食费
	住宿费
	其他费用
	小计

	
	
	
	
	

	
	（二）人员费预算

	
	参会专家人员费
	同声传译人员翻译费
	会务人员劳务费
	小计

	
	
	
	
	

	
	（三）其他支出预算

	
	参会人员差旅费
	同声传译设备租金
	线上费用等
	小计

	
	
	
	
	

	
	上述支出预算合计
	

	特殊情况说明
	
  经办人 (签字)：               

	经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处经办人（签字）：

（综合定额标准审核）                       年   月    日
	主管或联系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院（系）举办的会议，预算超一万元的，应经党政联席会集体审议确定。
2．举办全校性管理类会议的，应编报年度计划表，审批参照本办法第六条执行。
3．国内管理会议会期原则上不超过1天半，传达、布置类会议不得超过1天，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1天。
4．综合定额标准内支出的其他费用包括会议场地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办公文具、医药费等

